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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設立保單持有人保障計劃的目的 

提高對保單持有人的保障。在遇到保
險公司破產時，為保單持有人提供安
全網 

維持保險市場穩定 

增強公眾對保險業的信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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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背景 

香港保險公司的財政非常穩健  
1) 《保險業條例》對保險公司有嚴格及全方

位的監管要求 

2) 保險業監管局密切監管保險公司的財政狀
況並在有需要時採取干預行動 

 

現有補償計劃: 
• 汽車保險局管理的無償付能力賠償基金 

• 保險公司(僱員補償)無力償債計劃 

 
 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《保險業條例》對保險公司有嚴格及全方位的監管要求：資本額及償付準備金資產及負債額的厘定再保險安排董事、控權人及管控要員的要求過去20年，香港只有數間小型的非人壽保險公司發生無力償債情況。一間涉及欺騙其他受母公司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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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考慮 

 在加強保單持有人的保障與盡量減少對業
界的額外負擔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

 

 首要考慮是延續人壽保單，因提早斷單會
令保單持有人有損失 

 

 非人壽保單需維持索償賠付及提供足夠時
間尋找替代保障 

 

 在加強市場穩定性的同時，應盡量減低道
德風險 

 
 



管治  由保單持有人保障計劃委員會(“委員會”)管理，並委任保監
局為行政機關 
 

計劃
成員 

 涵蓋所有獲授權保險公司，以下類別除外 ： 
再保險公司 
專屬自保保險公司 
只獲授權經營非受保障保單(例如汽車保險)業務的保險公

司 
 
就海外註冊保險公司而言，如其註冊地區的相類似保障計劃已涵蓋
保障計劃保障的保單，且提供的保障範圍及數額相近，可申請豁免 
 

範圍 
 

 合資格保單持有人 : 個人、中小企及業主立案法團 
 
 受保障保單：所有在香港直接承保的保單(退休計劃、汽車保單、

僱員補償保單、航空與海運保單，以及某些離岸風險除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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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建議 – 概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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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金
上限  

 人壽基金 (12億元) 
  
 非人壽基金 (7,500萬) 

徵費 
 

 由保險公司支付 
  
 初期徵費率為保費的百分之0.07 
  
 如有保險公司無力償債，可在基金金額不足時提高徵

費率(上限為百分之1)。提高徵費水平須經立法會審
議 

  

4. 建議 – 概覽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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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
限額 

 以下各項賠償總額上限為100萬元 : 
 

• 投保事項申索、退保價值及年金等(首100,000元的
100%，加餘額的80%) 
 

• 保單持有人非自願終止保單的特惠金 
 

(人壽保單 : 以每份保單計算  
非人壽保單 : 以每宗申索計算) 

 

基金
的使
用 

 保單索償賠付* 
 在保單轉移前，向清盤人提供付款保證* 
 如法庭減少合約數額，向合資格的保單持有人提供以

原合約數額計算的賠償差額* 
 為促成保單轉移而支付的金額 

 
 

4. 建議 – 概覽(續) 

*備註：有關項目合計的賠償總額上限100萬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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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動基金的指明事件  

 

 在某計劃成員的清盤呈請開始時 

 

以及 

 

 保監局在諮詢財政司司長後，可決定向委員會送
達決定動用基金的書面通知 

 

4. 建議 – 運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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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壽保單 
 把保單轉移以延續合約 
 向清盤人提供付款保證 
 提供賠償差額 
 為促成保單轉移而支付金額 
 成立特殊目的保險公司接收合約 
 如人壽保單未能被轉移而被終止，可考慮支付

特惠金 
 

非人壽保單 
 提供60天延續保障期 
 退還尚未到期的保費 

 
 

4. 建議 – 運作(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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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建議 – 資產追討機制 

 保障計劃會取代保單持有人，向保險公司申索 

 

 保障計劃會與《公司(清盤及雜項條文)條例》第265
條下的僱員補償援助基金享有相同的償付次序 

 

 由於在有關條文的優先償付次序下，清盤人須優先處
理僱員薪金的申索，因此建議的資產追討機制，不會
影響僱員在公司破產時的現行權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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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建議 – 示例 1：儲蓄壽險保單 

 C先生為自己購買了一份儲蓄壽險，投保額為港幣
900,000元，受益人為C太太。一旦他身故，保險公司
即會作出賠償。有關的保險公司在201X年2月28日宣
佈無力償債 

 

 假設C 先生在201X年3月20日身故，從保險公司的資
產獲賠付港幣200,000元 

 

 在此情況下，C太太將可獲保障計劃賠償港幣540,000
元 [港幣100,000元 + 80% x 港幣800,000元 - 已獲
賠付港幣200,000元]，並可向無力償債保險公司的資
產提出港幣160,000元的申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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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建議 – 示例 2：家居保險計劃 

 A先生購買了一份家居財物保險，保單有效期為一年，
至201X年12月31日期滿。有關的保險公司在201X年9
月15日宣佈無力償債 

 

 假設A先生在201X年10月30日向清盤人提出申索，賠
償理算師確認，應付賠償為港幣150,000元。保險公
司沒有任何剩餘資產 

 

 在此情況下，A先生將可獲保障計劃賠償港幣140,000
元 [港幣100,000元 + 80% x 港幣50,000]以及退還
尚餘有效期的保費，並可依據現行機制，向無力償債
保險公司的資產提出港幣10,000元的申索 



1) 設定徵費上限，以回應業界提出的實際運
作需要(國際慣例 : 美國 2%, 加拿大1.5%, 
新加坡 1%)  

 

2) 為非人壽保單提供60天的延續保障(國際慣
例：加拿大45天, 美國及新加坡30天），
讓保單持有人有充分時間購買替代的保單 

 

3) 在終止非人壽保單後，退還尚未到期的保
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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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與業界商討事項 



15 

目標日期 里程碑 

2018年3月 
 

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

2018-19 立
法年度 

將《保單持有人保障計劃條例草
案》提交立法會 
 

6. 時間表 

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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